奉贤区国动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清单

一、重点宣传普及的法律法规规章清单及责任部门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全办人员)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全办人员)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全办人员)
(四)《上海市民防条例》(全办人员)

二、项目清单

(一)加强系统内法治教育

1、建立健全党组中心组集体学法制度，定期组织领导干部开展宪法法律专题教育，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

2、加强国防动员系统干部的法治教育。将宪法法律教育培训纳入本区国防动员系统干部教育培训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作为国防动员系统工作人员业务培训的必训内容，全面提升国防动员系统工作人员的法治素养。

3、深入持续加强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将党内法规教育纳入支部学习重要内容，纳入基层党建考核内容，不断提升全面从严治党实效。

(二)把普法融入制度建设

健全公开征求意见和政策解读机制，除依法不宜公开的外，规范性文件草案要通过门户网站、微博、微信等多种渠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及时通报情况。及时宣传解读新修订、新出台的涉及国防动员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三)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1、在“12.4”国家宪法日、上海市宪法宣传周期间，开展内部和社会面的宪法宣传，充分运用国防动员官方网站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积极开展宪法宣传教育。
2、结合“5.12”(国家防灾减灾日)和防空警报试鸣(全民国防教育日)，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生动有效的法治宣传活动，积极塑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动员建设、遵守国防动员法律法规的良好社会环境。

3、推进国防动员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充分利用人防工程普法园地建设等，拓宽国防动员法治宣传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四)加强组织领导
将普法工作纳入国防动员工作年度工作计划中，充实和完善普法领导和工作机构，明确分管领导、具体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确定专人负责日常工作。
三、重点普法对象
(一)本区各级国防动员系统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
(二)基层国防动员骨干、国防动员志愿者、中小学国防动员教师等。
